
申报类别：D2
2025年普陀区数据发展和数字城市建设专项

D2类专项申报书

【参与数字领域标准制订】
申报名称：                                           

申报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手机：                        

单位联系人：           手机（上海）：                

通讯地址：                                           

单位传真：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填报日期：                                           
上海市普陀区数据局
二〇二五年四月

填 写 说 明
本填写说明仅供2025年普陀区数据发展和数字城市建设专项F类申报书【参与数字领域标准制订】使用。

申报单位（企业）应根据申请书中明确要求逐项认真填写，内容叙述文字简练、简明扼要，如无相关情况请填写“无”，除签字外一律打印。

申报书须附上规定的有关附件资料，所阐述重要指标应有相应凭证支撑，所有附件均需盖章。
申报单位对所填报的相关内容真实性负责，如若经审核发现材料造假，将对申报项目予以撤销。
纸质材料请使用A4纸双面印刷，胶装装订，装订平整，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申报书需按附件顺序进行目录编制，材料中一级标题四号黑体，二级标题四号楷体，正文字体为四号仿宋体，1.5倍行距。

书面材料一份，全套材料电子版扫描成PDF格式发送至邮箱：tangbe@sscdi.cn，确保书面材料和电子文本的一致性。
书面材料根据《申报材料目录页码编排规范》(附件3）进行编制和装订。
一、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单位（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企业网址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国有(民营(外资
	中小企业
	(是  (否

	开户银行
	
	开户行支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注册资金（万元）
	
	其中外资比例（%）
	

	职工总数（人）
	
	本科以上学历（人）
	

	研发人员数（人）
	
	纳税信用等级
	

	（二）上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总收入（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总产值（万元）
	

	纳税总额（万元）
	
	税后利润（万元）
	

	出口创汇（万元）
	
	资产总额（万元）
	

	利税率（%）
	
	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万元）
	
	资产负债率（%）
	

	（三）前三年财务状况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纳税总额
（万元）
	年报审计单位名称
	年报审计单位分类

（A、B、C、D）

	2024
	
	
	
	
	

	2023
	
	
	
	
	

	2022
	
	
	
	
	

	主要股东 （按股权比例列出前三名及所占股权比例，至少列一个）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所占股份(%)
	是否上市公司
	是否境外公司或外籍
	投资方式

	1
	
	
	
	
	

	2
	
	
	
	
	

	3
	
	
	
	
	

	（四）单位简介

	

	（五）主要经营业绩

	

	（六）主要经营范围

	

	（七）所获资质或荣誉（区级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
	(是  (否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是  (否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是  (否

	普陀区科技创新型小巨人企业
	(是  (否

	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
	(是  (否

	上海市软件“双百”企业
	(是  (否

	软件企业认证
	(是  (否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是  (否

	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
	(是  (否

	上交、深交、北交及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前三年获得融资超过8000万元（或等值外币）企业
	(是  (否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交易企业，前三年获得融资超过5000万元（或等值外币）企业
	(是  (否

	拥有国家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研发平台的企业
	(是  (否

	拥有市级认定科技研发平台的企业
	(是  (否

	拥有区级认定科技研发平台的企业
	(是  (否

	拥有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企业
	(是  (否

	具有A类高层次人才（参照普陀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担任主要领导岗位企业
	(是  (否

	具有B类高层次人才（参照普陀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担任主要领导岗位企业
	(是  (否

	具有C类高层次人才（参照普陀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担任主要领导岗位企业
	(是  (否

	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上海市市长质量奖（提名），“上海品牌”企业，牵头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
	(是  (否

	获得普陀区政府质量奖，牵头或参与制定地方标准企业，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示范单位认定企业
	(是  (否

	普陀区“互联网+”企业等其他区级科创相关认定的
	(是  (否

	纳入区科技部门与银行机构合作开展的科技企业综合评价的
	(是  (否

	问卷调研（必填）

	对照《普陀区加快推动数据发展和数字城市建设实施意见（试行）》（普数据规范〔2024〕1号）相关条款，请您对该专项政策的设立、申请条件、审核流程和管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或建议？



	申报类别：D2-参与数字领域标准制订

	（一）基本情况

	标准全称
	

	标准编号
	

	发布机构
	

	单位是否为第一起草单位
	□是   □否，为第     起草单位  

	制定领域
	 □数据要素   □数字经济  

 □智慧城市   □其他_______

	发布日期
	202 年1月

	标准级别
	 □国际 □国家 □行业 □地方


	（二）标准概述

	1.标准制定情况概述

包括标准编制目的及背景、标准制定意义及创新性、标准内容框架、单位贡献等


	2.标准内容概述（至少500字）
标准内容需属于数据要素、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领域，并提供标准文本中相关章节说明

	3. 对区域数字化产业发展带动或支撑作用介绍（500字）


	4.本单位已获得其他部门补贴情况（500字以内）：

	5.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内容


	附件
1.D2类专项申报书（参与数字领域标准制订）

2.已发布的标准文件（全文）
3.专项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承诺书

4.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5.B类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的申报主体2023、2024年度审计报告（含附注及经审计的会计报表）

6.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事务所分类管理证书

7.申报单位法人代表信用查询授权书

8.专项申报负责人信用查询授权书

9.专项申报联系人在职证明和半年社保账单

10.申报单位所获资质和荣誉证明文件

11.申报单位2024年度及最近一个月或季度纳税证明

12.申报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项目负责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